
<學校名稱>的小規模更改設施工程的特定規格

1.
總則
1.1
這是一份總價合約。本合約工程須完全按照圖則及本規格的整體範疇、尺寸、細節及真正意向執行，而不論有否清楚顯示或提及。


投標者的工程價須被視為包括為恰當地執行及完成指定工程所需而聘用認可人士的費用、保險費、全部工資、物料、棚架、為第三者及鄰近物業提供的保護措施、貨車運費、機器、測試、發出通知及就所有其他物件及事項的任何成文法則或規例或附例須收取或支付的收費。承建商須按照本合約所述要求及工地實際情況訂定單位價格。承建商須被視為已計入所有工資、夜間施工、物料、保險、安全要求、間接開支及投標單位價格的利潤。


學校有若干工地記錄圖則可供查閱及參考，惟須事前早三天預約。承建商亦可自費向有關政府部門(例如屋宇署及渠務署)及其他公用事業公司獲取記錄圖則 。但這些圖則有可能於發出後，曾不時進行修訂 / 改動工程，因此這些圖則的準確性並無保證。投標者如有需要，可到工地檢查這些記錄圖則的準確性，並明瞭可能影響其建議及報價的工地狀況及限制。

1.2
投標者須在工料估價表填寫完成指定工程所需一切物料的實際單位價格。工程每一部份的總價必須是工料估價表就工程每一部份列載的所有物品的總和。

1.3
供電規格須為220伏特/380伏特(+ 或 - 6%)、 單 相 / 三 相、 50 赫茲 (+ 或 - 1%) 交流電。工地並無臨時水電供應。承建商須自行安排臨時供應，並於完工後拆除該等臨時設施。承建商須每天清潔工地及處置每天產生的一切垃圾及泥石碎屑。
1.4
為高空安裝及清拆工程提供工作平台。
1.5.
所有需要處置的物品須於拆除後即時搬離工地，並成為承建商的財產，而承建商須就此向僱主適當入賬及在工料估價表內顯示。
1.6 投標者指定的所有設備及物料須完全符合本規格。

2.
圖則、工地資料明細表及手冊
2.1
投標圖則及工地資料明細表附連於投標文件內。投標圖則及工地資料明細表須與本規格一併閱看。工地資料明細表及投標圖則僅顯示工程的一般要求。承建商須於工程施工期間記錄所有細節及尺寸，並於發覺有需要時提交完成工程所需的任何詳細圖則，以便僱主代表批准，並不得就該等圖則作出任何額外申索。所有投標者須於工地檢查所有尺寸及佈局設計，以完成其合約呈報。

2.2 . 承建商須提供工程所有部份的完整峻工圖則 (包括佈局設計圖則、示意圖、安裝詳情等) ，以便僱主代表批准及保存，並自行收集所需資料製作這些圖則及提供顯示其工程的所有圖則，並須提交圖則列表，以便僱主代表在發出服務訂單後兩周內作出批准。僱主代表批准任何修訂工程或圖則並不表示解除承建商對本合約應負的義務或責任。在完工前展示所有記錄圖則的清晰模板繪製彩色示意圖，並按照僱主代表指示的位置，以玻璃相框裝裱。該圖的尺寸須為標準的A3尺寸 (420 毫米 X 590毫米)。示意圖須以橫向列示。

2.3 承建商須於服務訂單發出後三天內核實本合約文件列載的條文及要求互相一致配合。工地資料明細表、圖則及本規格均相互解釋及補充，惟工地資料明細表要求進行的工程，縱使並非本規格及圖則指定的工程，承建商亦須十足執行。工程如有任何部份合理及明顯地被推斷為工程完工與整體安全及滿意運作所需，但本規格、圖則及/或工地資料明細表並無加以指定或明示說明，而儘管出現上述遺漏，承建商仍須提供及執行上述該等工程部份，作為本合約的一部份，並在進行該部份工程前通知僱主代表。倘工地資料明細表、圖則及本規格之間的要求出現任何歧異，僱主代表或其代表須決定以哪一些要求為準則，承建商不得就此而提出額外申索。
2.4
承建商須提交就本合約所供給的物料/設備，以便僱主代表於發出服務訂單後一週內根據投標階段提交的物料明細表作出批准。物料及設備的選擇須完全遵照本特定規格，而僱主代表就提交的物料/設備所作批准並不表示可解除承建商在這方面的責任。

2.5 基於僱主打算提供盡可能準確的資料，承建商在本合約下，須負責在工地檢查精確無誤的工程要求，以確保將任何仍未列入圖則的最新修改均包括在工程內。至於投標者認為工程的完工、安全及滿意運作所需的任何其他物品，須逐項連價格列入工料估價表內。

2.6 承建商須進行充分工地視察，審核所有現存土木、結構、建築及其他服務條文的文件，然後編製施工圖，以便批准，並確保其所有服務均妥為規劃及協調，不會與其他有關設備及現存建築物運作有衝突。工地資料明細表、圖則及本規格的用意是為學校運作提供一套完整的可行系統。承建商須自費提供未具體列入工地資料明細表或於本規格內並無要求的項目，而該等項目是為符合設計意向而通常要求及需要的。
2.7
承建商須於完成本合約工程後一個月內，提供一式三份經簽署的測試及運作報告、竣工圖及操作與維修技術手冊。承建商還須提供一份列載報告及圖則的軟件存檔 (須為個人電腦標準格式，即是報告及手冊採用 「.doc」格式、圖則採用「pdf 或 dwg」格式，並儲存於可燒錄的光碟內)。

3.
工程計劃
3.1 工地可能有地方供臨時存放物料之用，惟須經學校同意；編程物料及設備的運送以配合工地狀況，以避免過早將設備運到工地。承建商須安排製造及運送有關物料及設備，確保該等物料及設備於完成一切所需申請、確定結構適配性及學校同意開始施工後才運抵工地。任何過早付運或局部付運設備而招致的費用概由承建商負責。承建商須安排供應每天施工所需的物料及設備等，並於每一工作天完結時搬走所有剩餘或拆除的物料。
3.2 請注意須於服務訂單列明的期間內，運送物料及設備到工地及完成整個安裝工程。承建商須進行夜間施工，以確保依據上述期間完成各方面的工作。夜間施工的成本須預先計入本合約金額內，並須獲環境保護署(EPD)批准進行。當擬備投標書時，須計入所有這些要求。
3.3
承建商須於服務訂單發出後七天內提交詳盡的工作計劃、向建築事務監督 (BA)提交有關申請書的主要日期及預期批覆的日期、運送物料及設備建議書與電機安裝、建築工作等所有細節。在真正於工地施工、裝嵌及安裝設備前，須提交全套所有詳細圖則，以便僱主代表批准。於施工期間須應僱主代表不時要求，提供所需的修訂施工計劃、協調施工圖及修改圖則等。不時更新計劃及交付時間表，以反映工地狀況及所提交申請書的批准情況。除獲僱主代表同意外，不得阻礙學校正常運作。

4.
工地的限制及施工條件
4.1
承建商須就工地的任何保安措施、工程進度及狀況等依從僱主代表不時給予的一切指示。工程的施工形式須盡量減少干擾現存的活動。  

4.2
除正常工作時間或僱主代表指定的任何其他時間以外，工人不得在工地逗留。於工程進行期間，承建商須合作使校方及使用者之日常運作不受影響或不得對學校職員造成不能接受的滋擾及不便。承建商於完成每天工作後，須清理建築廢物及使工地內所有受影響的地方，不得遺留任何垃圾或泥石碎屑。承建商須清除所有垃圾、泥石碎屑、水泥漿及污漬等，打掃及用水沖洗地方，使工地經常保持整潔。承建商須負責確保防止公眾或私人通道由於進行工程而堆積任何垃圾或泥石碎屑，包括源自機器及車輛移動的任何堆積泥石碎屑。

4.3
確保施工期間產生的噪聲符合環境保護署的規定。提交將會在工地工作的職員詳細資料，以便僱主代表批准。任何不在名單上的承建商職員將被視為侵入者並不得在工地工作。為每名職員提供職員身份證。而職員須於工地工作時配帶職員工作證。該等工作證須經由僱主代表批准，並須顯示承建商名稱及經由其公司蓋章，並須列明個人姓名、相片及職級。
4.4
至於在限制區進行的工程，須預先計入有關發出限制區工程特別保安通行證的開支。其中將包括提供相片、填寫表格或問卷、及向發證辦事處收取通行證等。須及時申請保安通行證。倘於獲取這些通行證時出現延誤，將不會獲得合約延期。
4.5 確保就工程所僱用職員的衣著恰當，並保持整潔。須在投標書內計入執行工程的人力及其他資源的成本。

5.
工地安全
5.1
本合約並不須承建商提交工地安全計劃書。優先次序應著眼於增强有關工程及工地或鄰近地點所有人士的安全及健康之所有活動，尤其須確保涉及工程的所有僱員，均已接受有關安全及健康的適當培訓。
5.2
承建商須:

a.       遵守所有關於安全性、環保及健康的最新法例；
b.
經常知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 及職業安全健康局所印製的一切有關工作守則，並遵守工作守則的條文；
c.
如適用，在工地存放一套香港特區政府印製有關安全及健康法例及文件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A及6B條）指南──認識你的一般責任》及《建築地盤（安全）規例指南》連同僱主及職業安全健康局印製的一套有關工作守則、安全及健康法例指南、安全指南及安全小冊子。本節分項 (a) 及各分項規定的所有規例及文件如有官方翻譯版隨附英文版，則亦須保存中文版；及
d.
保存適量有關遵守安全及健康法例的所有法定表格，以供採用。
5.3
承建商須聘請承建商工地代表，承建商工地代表須履行本合約關於安全及健康的責任及要求，指示承建商僱員及其直接或間接僱用的分判商停止操作，及採取緊急及適當行動，使工地及工程安全，並防止不安全作業或觸犯其他法定規例。 如基於任何原因 (例如受傷、辭職) ，承建商工地代表不能履行該等職責，承建商須於合理時間內(不論任何情況，須在十四天內) 替換該名承建商工地代表。
5.4
倘若承建商工地代表多次觸犯法定規例或多次不顧工地或鄰近地方任何人士的安全，僱主代表可給予承建商書面通知，要求調走及替換該名承建商工地代表。承建商不得僱用或容許已多次觸犯安全要求及基於該原因曾被辭退的承建商任何僱員或分判商進入工地。須於工地當眼處展示觸犯安全規定的撤職處分告示。
6.
法定要求及規例
6.1
所有工程 (包括測試及運作工作) 須遵守附件一所列明當時最新規例及標準。

6.2
向有關法定機構提出申請及支付法定申請、獲取記錄圖則、法定檢查及證書的費用。須由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在經適合的註冊認可人士監督下進行所有建築工程。須由恰當級別的註冊電氣業工程人員進行本合約的所有電力工程。遵守下列機構規定的所有法定責任及規例及要求及迄今所作的任何修訂：

-
消防署(FSD);
-
屋宇署(BD);

-
水務署(WSD);

-
環境保護署(EPD);
-
機電工程署(EMSD);

-
教育局(EDB);

-
公用事業公司;

-
任何其他具備司法管轄權的地方當局。
7.
檢查、測試及運作
7.1 於施工前兩星期提交測試及運作計劃連同所有安裝的建議測試表格。
7.2 進行附件一列載的一般規格及本規格所指定及基於所安裝系統及設備的安全、可靠及滿意運作所需的一切必要測試及運作程序，其中包括於製造商所在地的工廠測試、於施工期間及運作期間的工地測試及驗收測試。
7.3
接管現存工程 (包括但不限於現存的閉鎖系統、機電系統及建築物飾面)作改動、拆除、修訂及移動，須記錄任何缺陷，並向僱主代表匯報，否則於承建商接管現存工程後所發現的任何缺陷，均被視為須由承建商負全責。於安裝後提供所有調校及測試所需的設施，並須負責於測試及運作所招致的一切費用。須於服務訂單發出一個月後提交所有測試標準及程序。

8.
保養期內的故障修理及保養服務

保養期須為完成服務訂單後 《XX (通常為六個月)》月。 所有上述期間是指包括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在內的曆日。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每星期七天 (包括法定假期)，承建商職員須於接到僱主、僱主代表或佔用人代表的故障報告後兩小時內抵達工地。承建商職員須負責確定及更正故障。倘若承建商職員未能更正故障或缺乏有關運作失靈的知識，僱主代表或其代表有權撤換該名承建商職員，而承建商須在上述期限內另派合資格職員修理及更正所報告的故障。


除非僱主代表先前已獲通知及已表明同意，否則不得於任何時間替換機器或機器的部件。保養期須從滿意地完成測試及運作後所發出完工證明書列載的完工日期開始。 

9.
工藝及標準
改裝工作的設計及構建須以學校滿意為準。須遵守建築署現時的建築一般規格，尤其須注意下列各條；

第13條 – 木工及細木工

第14條 – 木工五金配件及

第17條 – 金工
第19條 – 水務

第23條 – 排水

照明水平須按英國屋宇裝備工程師學會 (CIBSE) 照明指南的建議及附件一列載的要求，並以較高者為準。所有熒光燈具須採用T5節能熒光管連電子鎮流器。

10.
保險及保證條款

製造商須就安裝的設備提供一年保證條款，包括為基於設計及製造方面的缺陷而替換所有零件。


承建商須獲取有效的保單，以涵蓋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第282章) 及普通法為整個合約期間工作的僱員購買傷亡保險的責任。承建商須呈示有效的保險通知，並在僱用地點展示。


承建商須獲取有效的保單，以涵蓋整個合約期間的建築商全險保險(CAR)，承建商聘用的認可人士須獲取有效的保單，以涵蓋整個合約期間的專業彌償保險 (PII)。須於服務訂單發出後七天內呈示各保單正本，以供學校查閱。

11.
聘用認可人士

承建商須聘用於適用的屋宇署認可人士登記冊列載的認可人士。認可人士的職責須包括但不限於下列：

a. 向僱主及承建商提供諮詢服務及建議，以確保所有設計及安裝工作遵守建築物條例；

b. 及時擬備及確保以包括建築事務監督及消防署等的審批當局可接受的標準提交所有有關的法定申請書；

c. 設計及監督所有在工地進行的改裝工作，以確保所有工作程序、所有臨時工程及完成工作的工藝完全符合一切有關規例、條例及學校的設計意向； 

d. 協助以獲得建築事務監督之圖則批核及施工同意；

e. 向承建商提供一份建築事務監督已批准的圖則副本、一份由註冊工程師擬備及經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的結構細則副本、及任何監督計劃書副本；

f. 就向建築事務監督所提交圖則 (包括修訂圖則) 支付有關費用；

g. 於本合約期間每週到工地檢查承建商進行的工作。於視察工地後兩天內向學校提交報告。該報告須提醒學校注意延遲竣工的可能性，以及就已批准圖則的任何重大分歧及偏差、使用有缺陷的物料、缺乏恰當的預防措施、欠缺負責人士監督、偏離已批准及協定的施工次序或程序、負責特別危險操作的工人或機器操作員經驗不足、並無遵守建築事務監督施加的條件或發出的指令、及抵觸建築物條例或附屬條例等各項知會學校。  

h. 向屋宇署獲取記錄圖則，以便進行設計工作，然後根據記錄圖則及學校設計意向擬備設計圖則，讓承建商進行工作。 

i. 監督建築工程，包括選用建築物料及證明符合建築物條例有關條文。 

j. 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更新的記錄圖則。

k. 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確認及證明建築材料、產品的應用及效能等已符合建築物條例及規例有關條文。

l. 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建築工程的完工證明書。

12.
本合約圖則

下列的投標圖則構成本合約的一部份，並於獲得本合約後成為本合約圖則。投標圖則就標題工程顯示學校的一般設計意向。這些圖則須與本合約文件所有其他部份一併閱看。


圖則編號


圖則名稱

<XXXX Rev. 0>
<圖例及地盤設計圖>

<XXXX Rev. 0>
<於有蓋操場興建課室的建議設計圖>


<XXXX Rev. 0>
<改建木工室為語言實驗室的建議設計圖>

<XXXX Rev. 0>
<改建員工宿舍為教學室的建議設計圖>
<XXXX Rev. 0>
<改建多用途室為兩間教學室的建議設計圖>
13.
施工工地

本合約的施工工地是 

         <圖則所示有蓋操場的有關部份(A工地)>
.                <現存設計與科技室(B工地)>

         <現存員工宿舍(C工地)>

         <現存圖書館(D工地)>
14.
施工詳細範圍
14.1
總則
工程包括提供所需一切服務，以便按照本合約文件列載的設計意向及要求於現存建築物進行改裝工程。

承建商須聘用一名認可人士檢查學校的建議，並進行任何所需設計改裝工作及提交建築圖則，以便屋宇署批准。認可人士亦須協助學校監督承建商的工作，務求達到要求及確保完全遵照香港法例 (包括建築物條例及教育條例) 及本合約文件列載及圖則所示的學校設計意向。

承建商設計及構築改裝工程的形式須以日後盡量減少保養費用及其標準最低限度足以媲美政府興建的設施為準。構成學校一部份的外牆飾面及特徵須採用免保養物料及造工，而且須符合有關的標準、學校的要求及與學校其他部份的飾面及特徵相配合。
所有工程施工須遵守香港良好工作守則、及與香港建築工程有關的所有規格及工作守則，尤其是本規格附件一列載的規格及標準。

14.2
工程說明
工程範圍須包括但不限於依據規格及圖則的下列各項：
a. 審查建築物的記錄圖則及任何有關資料，以便設計及構築使僱主代表滿意的指定所需改裝工程；
b. 與工地使用人舉行研討會議，並就管有工地的安排、保護鄰近物業、工地保安、停電、臨時供電期及範圍提交建議，以便僱主代表批准；
c. 作出所需準備，並就經批准工程計劃及施工次序為工地使用人舉辦簡介會；

d. 於服務訂單發出後一個星期內勘測工地及鄰近地區現存狀況及提交勘測報告。該報告須包括工地的數碼相片，及詳細確定現存物業的缺陷；
e. 於完成本合約前一天提交一份顯示完工狀況、並經由認可人士背書的完工報告。完工報告的格式及內容須與已提交的勘測報告互相呼應及連同該物業所有更新狀況；

f. 提交設計圖則及顯示施工細節的施工圖，以便僱主代表批准；

g. 及時向建築事務監督作出一切所需的申請；

h. 於開始施工前，向建築事務監督獲取所需准許/同意/批准；
i. 按照本合約圖則詳列的設計意向、工地資料明細表、特定規格及本合約文件其他部份進行建築及機電系統的修改工程；

j. 按照僱主代表指示，容許於夜間或假期施工；

k. 進行工地清潔工作，及清除工地所有垃圾、剩餘物料、工具及設備，並使僱主代表滿意；

l. 提供竣工圖則、操作與維修技術手冊、提議零件列表及測試及運作(C&T)報告；

m. 修復承建商所改裝部份的現存建築飾面，並使僱主代表滿意；
n. 提交詳細工作計劃、施工圖、設計計算、所供給的設備/物料目錄及技術資料及所有其他有關資料；
o. 於完成工程後，將工地移交僱主及將已完成工程移交保養代理，以便保養。
附件一
規格及標準
	1.      為確保工程質素，須遵守建築署及機電工程署印製的下列一般規格、工作守則、及指引：
(a) 建築署的建築物一般規格。
(b) 建築署屋宇裝備工程處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物電力裝置的一般規格。

(c) 建築署屋宇裝備工程處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物消防裝置的一般規格。

(d) 建築署屋宇裝備工程處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物升降機、自動梯及乘客輸送帶裝置的一般規格。
(e) 建築署屋宇裝備工程處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物石油氣裝置的一般規格。
(f) 建築署屋宇裝備工程處有關香港政府建築物空調、製冷、通風及中央監控系統的一般規格。
(g)    建築署屋宇裝備工程處就各類建築物裝置所發出的測試及運作程序



	2.
為實現節能裝置，須遵守機電工程署印製的下列工作守則及指引：
(a)
節能照明裝置工作守則


(b)
節能空調裝置工作守則

(c)
節能電力裝置工作守則

(d)
節能升降機及自動梯裝置工作守則

(e)
節能照明裝置指引

(f)
節能空調裝置指引

(g)
節能電力裝置指引

(h)
節能升降機及自動梯裝置指引


PS Page 1 of 8
PS Page 3 of 8

